临洮县太石镇人民政府
2016年部门预算及“三公”经费安排情况说明
1、 单位主要职能
党委工作职责：（1）保证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的坚决贯彻执行。（2）保证监督职能。（3）教育和管理职能。（4）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的职能。（5）负责抓好本乡 党建工作、群团工作、精神文明建设工作、新闻宣传工作。（6）完成县委、县政府交给的其他工作任务。
政府职能：（1）制定和组织实施经济、科技和社会发展计划，制定资源开发技术改造和产业结构调整方案，组织指导好各业生产，搞好商品流通，协调好本乡与外地区的经济交流与合作，抓好招商引资，人才引进项目开发，不断培育市场体系，组织经济运行，促进经济发展。（2）制定并组织实施村镇建设规划，部署重点工程建设，地方道路建设及公共设施，水利设施的管理，负责土地、林木、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，做好护林防火工作。（3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、计划生育、文化教育、卫生、体育等社会公益事业的综合性工作，维护一切经济单位和个人的正当经济权益，取缔非法经济活动，调解和处理民事纠纷，打击刑事犯罪维护社会稳定。（4）按计划组织本级财政收入和地方税的征收，完成国家财政计划，不断培植税源，管好财政资金，增强财政实力。（5）抓好精神文明建设，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提倡移风易俗，反对封建迷信，破除陈规陋习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（6）完成上级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。
二、部门预算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
1、收入
2016年部门预算收入1229.74万元，其中财政拨款收入1229.74万元。
2、财政拨款支出
[bookmark: _GoBack]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1229.74万元。其中，工资福利支出788.53万元，占64.12%；商品和服务支出87.2万元，占7.09%；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98.7万元，占7.59%。
3、  “三公”经费预算说明
    2016年度三公经费预算支出15万元。其中无出国出境费；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(交通费)1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5万元。
          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